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more than 7 years, achieving fruitful results. It has been more 
commonly observed that China cooperates wit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while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is rarely 
seen.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GOs has flaws 
such as limited quantity, unitary content, and lack of experience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VID-19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 Energy 
cooperation, especially clean energy projects will be the focu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recovery.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s of INGOs’ clean development projects will help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more diversified ways and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 of the Belt and Road. First, 
we herein analyze the funding source, cooperation purpose, 
mode and experience of INGOs. Then, based on the three 
projects of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SC) and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Basel Fund (GIB), we summarize the 
INGOs’ project operation models an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experience. Finally, we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elt 
and Road; operation mod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s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成果丰硕，但在共建

“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国际政府间组织（IGO）合作

居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合作较少，且合作领域

和内容相对单一，共同开展国际项目的投融资经验不足。新

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能源合作尤其是清洁能

源项目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刺激各国经济复苏的重点

领域，研究INGO清洁发展项目的运营模式有助于加强“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国际合作，减轻项目实施阻力。首

先分析了INGO的资金来源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模式和目

的，接着基于可持续发展合作研究所（ISC）和全球基础设

施巴塞尔基金（GIB）的3个典型项目案例，总结INGO在开

展国际项目过程中采取的投融资和运营模式，为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可持续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提供参考和

建议。

关键词：国际非政府组织；“一带一路”；运营模式；投融资

模式

0	 引言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与国际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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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能够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展现

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显著增

加，共建“一带一路”成果颇丰，在多项专业领域已

形成较为成熟和相对先进的标准规则，部分国际组织

对“中国经验”“中国标准”高度认可，将中国标准

作为国际项目建设的参考规范。在能源领域，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曾高度评价中国小水电开发建设的成功

经验，并在中国技术标准基础上研究制定《小水电技

术导则》，拟作为国际标准予以推广应用。在交通领

域，世界银行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高铁的建设成

本约是其他国家的2/3，高铁营业里程占世界的66%以

上，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高铁建设标准已经代表了世

界高铁建设的最高水平。在信息通信领域，中国5G技

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通信技术上

的垄断，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第

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织、

世界无线通信解决方案联盟、欧洲电信标准协会等多

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在标准制定方面拥有越

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在经贸合作方面，在中国外交部

公布的114个国际及区域性国际组织中，中国参与的

经贸类国际组织共53个，2018年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

票权份额达到5.1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促进可

持续发展方面，2018年，联合国工发组织协理专家计

划（JPO）中，中国作为捐助国的推荐比例达到45%，

远高于第二、三位的意大利（33%）和日本（11%）。

但在国际合作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一些西方国家的

政客、商界和媒体人士却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观看

待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借债务问题、环境保护和

劳工标准等议题来诋毁和攻击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

建设，对中国声音、中国力量极力打压。

新冠疫情后世界各国面临经济复苏难题，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中国实现经济绿色包容性增

长提供了强大动力。发展清洁能源，引导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投资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经

济复苏和能源转型，将成为疫情之后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点领域。

国际组织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往往能够起到减轻政

治阻力、加快推动政府企业合作的作用，在“一带一

路”合作中更好地为“项目+标准”的中国模式拓宽

路径。但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往往更关注与国际政

府间组织（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的合作，对非政府间群体力量重视不够。对

于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INGO）来说，其衍生具有内部性，即

受到共同价值驱动开展集体行动，通过加强对国际非

政府组织的研究与合作，有助于更好动员非政府间群

体力量，采取多种方式识别和缓释风险，弥合当地群

体分歧，形成一致预期，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创

造更好环境、探索更好的项目落地路径。因此，如何

充分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的力量值得深入探讨。

1	 研究现状

INGO作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力量，近年

来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INGO的运营模式和经验对

于“一带一路”项目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集

体行动理论是分析非政府组织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理

论依据，各国学者对集体行动的动因、机制、群体、

载体都进行了深入研究。Neal D. Woods等学者认为，

随着社会交互沟通空间不断扩展，集体行动前期动

员潜力、动员特性和动员历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

Stefania Milan等人对集体行动的技术载体进行了研

究，认为在以技术为载体的沟通空间里，人际互动的

沟通成本低、扩散迅捷、互动性强、不受时空限制，

上述优势使得INGO成为非利益相关者和利益相关者

推动集体行动的有利工具[2]。张国磊等对影响集体行

动的外部群体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代集体行动越来越

具有技术性特征，非直接利益相关者通过为集体行动

提供技术指导、智力支持和财力援助，成为集体行动

的重要推动力[3]。对于成功的集体行动而言，往往存

在社会精英的组织设计、组织动员、行动策略选择、

事件善后等指导[3]。李凌汉等在构建“外部精英”驱

动集体行动模型中指出，“外部精英”通过组织零散

的专业化社会资源和精英群体，在资源整合、信息搜

集、信息加工与传播、有效组织行动方面具有较强能

力，获得很多地方民众的高度信任，使其具有很强的

舆论塑造力、公众影响力和社会动员力[4]。

不 少 学 者 也 对 非 政 府 组 织 动 机 进 行 了 质 疑。

Kenneth Anderson等认为，非政府组织立场容易受潮

流和感性影响，仅以自身认为正确的方式倡议，有

时甚至为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违背事实，缺乏民主

管治与问责[5]。英吉·考尔等人指出，所有的非政府

行为主体都有机构利益，无论是狭义的金融利益或

是广义的意识形态的关切，这些利益有可能用于非

法目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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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国学者针对INGO展开了大量研究，然而

中国与INGO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方面领域窄、

经验少，对重点领域INGO的投融资合作模式研究不

足。本文通过对INGO进行深化研究，有助于营造有

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环境、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的合作伙伴。

2	 INGO合作模式、项目运营模式经验借鉴

2.1  INGO主要资金来源

INGO因不具备盈利性，活动和运营资金的来源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INGO的活动目的和范围。与INGO
开展合作，其资金来源直接关系到合作项目的可持续

性、安全性以及项目参与各方的立场问题，因此有必

要了解INGO资金来源及分类。INGO的资金主要来自

政府和社会，其中，公益基金会构成了INGO的重要

资金来源。

2.1.1 政府组织和社会捐助
很多INGO的国际发展活动有赖于官方发展援

助 （ODA） 资金，政府组织会根据项目对于本国的环

保、教育等公益贡献进行相应资助[7]。根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OECD） 数据，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投

入INGO的比例占17%左右。在项目前期，INGO会寻

求政府组织帮助，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 与英国国际开发署 （DFID）

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等官方机构通过签署合同、馈赠协议、合

作协议等形式向INGO提供资金支持，实现INGO贯彻

官方意志的目的。另外，大多数INGO网站上都有捐

款渠道，INGO会寻求社会及企业捐助完成项目。

2.1.2 公益基金会
各大公益基金会（例如比尔及梅琳达 · 盖茨基金

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由个人或家族出资，其资金

由国家指定银行或指定金融机构代为运作，每年的利

润按一定比例取出用作公益活动。基金会实际不进行

任何金融类资金操作，仅决定每年公益活动的类别和

项目。公益活动可由基金会自行举办，或资助其他

INGO组织的项目。WWF等大型INGO的部分资金来

源即为公益基金会。

2.2  政府机构与INGO合作模式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与INGO合作方面拥有丰

富经验，合作目的和模式不同使得与INGO的合作具

有国别或区域特色。

2.2.1 美欧日与INGO合作目的和模式
美国与INGO合作偏向于代理模式。在人道主义

救援、公共卫生、基础教育、自然保护等领域，美国

政府支持多个INGO项目落地，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有意识地输出美国政治理念和价值，甚至引发东道国

发动“颜色革命”。此外，除美国政府意图，INGO基

于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和推崇，自发输出自身文化、价

值观和理念[8]。

欧盟与INGO合作偏向于共生模式。政府依赖

INGO的专业能力执行项目，也会有意选择具有共同

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INGO开展合作，欧洲的INGO
在国际活动中的本国中心主义较弱，包容性较强[9]。

INGO虽然获得官方资助，但在援助对象选择方面相

对独立 [10]。由于和受援国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良性关

系，欧洲与INGO的合作较易获得受援国支持，增强

了受援国对欧洲国家形象的肯定。

日本与INGO合作偏向互补式协同模式。日本官

方资金流向INGO较少，主要以限定较小的无偿合作资

金协议形式投入，反之，民间援助流向INGO较多，对

其发展影响较大[11]。日本官方和INGO之间合作主要围

绕受援国、联合国发展目标展开，旨在以知识和技能

输出，与东道国共同创造适合发展的新事物，同时，

尊重东道国的意识形态、知识所有权和自身特征[12]。 
日本INGO以其理念价值和专业能力树立了国家形象，

使得多个亚洲受援国人民从认知性、情感性、规范性

等方面对日产生好感[13]。

2.2.2 英国与INGO合作经验借鉴
英国的对外援助机构英国国际开发署在与INGO

合作中探索出一系列优先资助领域、管理办法、评估

标准等规则，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借鉴。在合作伙伴的

选择上，DFID相对比较保守和谨慎，英国乐施会、英

国救助儿童会、英国基督教援助、英国天主教海外发

展基金、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综合实力较强的INGO获

得的资金占整个资助规模的60%以上。

由于选择了少数实力较强的INGO，DFID与INGO
的合作更多采取“限定责任补助金”和“项目合作协

议”的形式。例如，DFID设立的联合基金计划就是一

种典型的“限定责任补助金”资助方式，旨在帮助英

国INGO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最贫困地区。按照该计划，

DFID向在发展中国家承担长期发展项目的英国INGO
提供一半费用，也称“一英镑配一英镑”方案。一般

而言，单个项目不超过3个财政年度。在项目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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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DFID并不干预INGO的实际运营和具体项目的

财务支出情况，INGO只需按照DFID提供的绩效评估

框架每年向政府汇报一次项目进展和财务状况，项目

结束时再提交一份完整的项目最终报告即可。“项目

合作协议”则侧重赋权与倡导、冲突与安全以及公正

方面的工作，重点资助口碑较好的大型INGO，这些

工作往往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展开，资助数额大、周

期长，对INGO的门槛要求高。在“项目合作协议”

的资助方式下，DFID与合作者共同制定项目合作计划

与合作方案，对每个阶段应取得的主要成绩进行规划

和协商。在受援国，DFID帮助受资助的INGO与当地

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进行协调。为提高对外援助

的效率和效果，DFID鼓励受资助的INGO依托英国政

府的关系网络开展工作，充分利用欧盟、联合国等政

府间组织的资源，共同致力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14]。

英国与INGO的合作经验中，根据目的和项目特

征不同采取不同合作方式，投入的资金、人力、资源

规模不同。对于战略意图强、资助数额大、周期长、

任务较为复杂的项目，双方全流程合作较密切，一般

性项目则基本委托INGO自主完成。

2.3  INGO主要项目运营模式

本文选取了可持续发展合作研究所（ISC）和全

球基础设施巴塞尔基金（GIB）的3个清洁发展项目案

例，展现INGO项目运营的典型模式，为探寻国际投

融资合作的可行方式和最佳路径提供经验视角。

2.3.1 中国城市减排合作项目
低 排 放 城 市 联 盟 计 划 是 由 美 国 国 际 开 发 署

（USAID）和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EFC）
资助，由ISC实施的资金高达1000万美元的合作计划。

这项为期3年的计划将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

者合作，帮助12个选定的伙伴城市加快碳减排。

低排放城市联盟计划通过加强中美之间的城市交

流，为两国城市提供机会分享应对类似挑战的战略和方

法。此外，该计划还为美国企业提供市场机会，尤其是

在能源和技术领域。在项目小组与中国城市合作实施早

期战略时，美国公司提供解决城市优先事项的相关技

术和服务。城市减排合作项目展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

INGO组织运营模式。一般来说，INGO基于其科学权威

性、专业性和社会关系网络跨度，能够拥有较广泛的影

响输出机会，大体上可分为上游参与和下游参与，如图

1所示。上游参与包括参与政府或目标机构的关键决策

甚至实现相关机制政策的输出，但这一参与过程从输入

到输出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相对来说难度较高。下游

参与主要包括具体政策执行、建立伙伴关系、组织实

施项目等，这一过程相对比较容易。IGO有时需要依靠

INGO特有的政策执行能力来开展相关工作。

2.3.2 印度电力市场中小企业清洁能源技术项目
ISC的印度电力市场中小企业清洁能源技术项目[15]

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项目运营的典型代表。印度工业部

门的能源强度居世界前列。2017年，印度因空气污染

导致124万人过早死亡，占当年死亡人数的12.5%[16]。

为减轻印度因碳密集经济产生的健康和其他影响，加

快提升能源效率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减

轻气候变化、改善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带

来环境和社会效益。尽管能源效率改善能为工业带来

新技术和利润，同时改善环境，但印度一直以来并未

进行能源效率投资。其中，对节能方案和效益认识不

足、采用新技术的能力有限、前期投资高等成为了制

约印度中小企业改革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金融机

构对节能项目的可融资性不抱有信心也导致中小企业

缺乏信贷渠道。

在此背景下，ISC与Intellecap私人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合作，确定了技术可行性与能效提升的“正投资

回报”相结合的创新方法，在多元化商业模式支撑下

推动市场技术改革。这项研究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及

其向ISC提供的中小企业清洁能源项目赠款实现的，

并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广泛接触，该研究为合作伙伴

提供了7个商业模式，从而帮助中小企业克服清洁能

源项目实施障碍。7种商业模式如表1所示，其中最主

要的商业模式包括以下3种：

1） 由技术风险保险提供担保的设备供应商模式；

2） 由印度小型工业发展银行或能源效率局提供担

保的能源服务公司模式；

3） 金融机构直接融资。

图 1 INGO运营及影响输出模式
Fig. 1 INGO operation and impact outpu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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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O在投融资领域开发的系列商业模式，对于实

现更低风险、更稳定回款和更低保费具有参考价值，

对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和弹性国际投融资具有借鉴意义。

ISC的7种商业模式在市场、金融机构、设备供应商、

中小企业、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构建了很好的风

险和收益框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项目推广。

表 1 印度电力市场中小企业清洁能源技术项目7种商业模式
Table 1 Seven business models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projects for SMEs in Indian electricity market

序号 模式 特征

1
技术风险保险
公司担保的设
备供应商模式

•  金融机构向设备供应商提供信贷，技
术风险保险公司对信贷提供部分风险
担保

•  技术风险保险公司向放贷人提供部分
风险担保，收费1%

•  中小企业从节能收益中向设备供应商
付款

2
有保险担保的
能源服务公司

模式

•  节能技术带来的节能成本将由保险公
司担保

•  保险将确保设备供应商不会承担任何
损失，因此将保证向金融机构的还款

•  保险部分也可由政府机构提供并由技
术风险保险公司担保

3
金融机构直接

融资

•  融资的30%给予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
•  向经济状况改善的中小企业提供债务

融资

4
成本节约共享
模式/设备供应

商模式

•  由设备供应商提供融资
•  设备供应商给无法获得低成本融资的

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  设备供应商从中小企业能源技术节约

收益中收取服务费

5
具有托管机制
的设备供应商

模式

•  金融机构提供非抵押贷款融资
•  中小企业应收款和节能收益直接汇入

托管账户
•  银行和设备供应商将对应收款分别具

有第一索取权和第二索取权
•  通过金融机构、设备供应商和中小企

业之间的三方协议，最大程度地减少
违约风险

6
与租赁公司/设
备供应商合作

的租赁模式

•  设备供应商/租赁公司采购节能技术
•  设备供应商/租赁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

融资支持
•  支持无法获得前期融资的中小企业

7 节能债券

•  设备供应商汇总中小型企业/项目，作
为资金池的一揽子标的

•  金融机构据此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
•  投资者认购债券，提供资金给设备供

应商以实施项目

2.3.3 资源高效清洁生产项目
工业废物是印度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之一。通

过鼓励资源高效利用、系统思维和工业共生，可以大

大减少有害废物的危害和资源消耗。通过与当地专家

和专业人员的互动，GIB围绕提高资源效率、清洁生

产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尤其是在生态工业园区）建立

了对话和相互学习的平台，其目标是在项目级别和更

广泛的生态工业园区系统内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例

如：能源生产、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运输系统等大多

数业务活动维持较高的可持续性和弹性。这些对于实

现可持续的供应链、产品生命周期收益以及减少浪费

和资源使用至关重要。该项目希望实现资源高效清洁

生产目标，同时有助于更广泛地了解影响该领域可持

续性和弹性的基础互联系统。

通过制定形成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认证和建设标

准，不仅能够为项目融资拓宽渠道，保证项目顺利进

行，同时可以加强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的输出，获得

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GIB通过组织全球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的专家，制定可持续及弹性基础设施认证标准

（SuRe®标准），并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组成

可持续基础设施联盟，在全球开展SuRe®标准的认证。

通过SuRe®标准认证，帮助认证项目吸引基础设施领

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确保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同时

增强基础设施的适应性，从而最大化社会效益并减少

环境足迹。另一方面，由于GIB在认证过程中能够帮

助试点国家或地区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将

其管理体系按照标准进行系统化、规模化改进，牢固

和提升企业持续绿色发展意识，其实施的项目往往受

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3	 	加强INGO合作机制建设的实施路径

当前，大型国际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

争夺的重要国际平台，部分主要国际政府间组织存在

机构庞大、决策程序复杂且被西方国家主导的情况，

与其合作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协调沟通成本[17-18]。

INGO更为灵活，且聚集多类精英群体，与其合作有

助于通过多样化方式实现中国海外利益[19]。通过加强

与各类INGO合作，发挥不同机构在投融资不同环节、

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比较优势，研究创新三边或多

边合作模式，用好多方资源，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和国

际资本参与国际投融资项目，推动东道国的系统化开

发设计和联合投融资，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项目

的可持续、低风险、综合性开发。

加强与INGO合作机制建设应坚持需求导向和底

线思维，做好详细调研和规划，明确优先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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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找好着力点。以具体项目为抓手，立足已有优

势，寻求共同利益的最佳契合点，为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1  强化顶层设计，针对不同INGO分类施策

根据关注的领域、活动导向和活动受益者不同，

INGO可以分为宗教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机构、

专家型非营利的咨询和项目执行机构、专业协会等，

如表2所示。其中，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机构、专家

型非营利的咨询和项目执行机构以及专业协会是进行

“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对象，通过与这些INGO合作

能够为“一带一路”理念宣传、共建项目意向达成以

及落地提供助力。

表 2 INGO的主要分类[20]

Table 2 Main categories of INGO

类型 举例 资金来源

宗教机构
世界宣明会、德国
基督教发展服务社

教会、政府和
私人基金会拨款

人道主义救援
和发展机构

乐施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绿色和平

公众筹款、政府和
基金会拨款

专家型非营利
的咨询和项目

执行机构

美国环保协会、

落基山研究所
政府和基金会的

合同和拨款

专业协会
美国律师协会、电气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会员费、政府和

基金会拨款

互助、

自助组织
香港视网膜病变

协会、协康会
会员费、政府和

基金会拨款

在与不同INGO合作中，应分清主次，对重点合

作方向做好分类，避免同质竞争或重复建设，重在

形成合力。一方面，对于有合作意愿或合作潜力的

INGO，不可“一概而论”或“来者不拒”，应加强调

研，做好沟通，细致甄别，明确需求，突出优势。在

此基础上找准着力点，确定优先合作领域和切入点，

明确对接渠道和牵头部门，规划具体合作步骤，重

在后续落实。对于确有合作潜力但缺乏运行经费的

INGO，可考虑择优定向提供资金，支持中方关注的

优先项目。对于部分“蹭热点”意图明显的INGO，

应做好婉拒和解释工作，防止其对共建“一带一路”

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应加强与INGO合作的战略对

接，制定与INGO合作标准。不同领域的INGO在各地

拥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和实践经验，其中很多INGO的

发展理念与中国对外投融资合作目标相一致。加强与

INGO的战略对接，针对国际投融资合作的目标和重

点领域，加强与INGO目标衔接和重点领域深耕合作，

制定一套优先资助领域、管理办法、评估标准等规

则，有助于借用INGO力量实现国外市场开拓、项目

投标、运营维护和合作伙伴关系开拓，也符合“一带

一路”倡导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导向。

3.2  发挥平台作用，加速推动项目和标准落地生效

当前，中国在多国的投资受到当地政府的市场准

入限制，甚至是多国联合限制行动。一方面，可结合

国际投融资目标，发挥INGO的当地影响力，寻求合作

的“最大公约数”，为推动投融资项目营造更有利的政

治社会环境。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

面临经济绿色复苏挑战，可再生能源发电、特高压输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备较强投资拉动作用，中长

期经济效益显著，结合东道国和INGO关注的重点，可

以加强在这些重点领域的项目合作，利用全球和区域

平台协调当地政府关系，甚至为项目落地实施推动政

策和立法修正，有助于中国主导的合作项目更好融入

当地市场，实现投融资目标。部分INGO在世界范围内

的城市、社区、工业场所等地长期开展合作，促进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其进行项目合作也有

利于发挥INGO协调社区关系、化解社会关联风险的优

势，有效优化投融资项目的落地效果。另一方面，用

好INGO全球网络有助于加快推动中国优势技术标准

“走出去”，形成全球治理经验分享机制。增强与INGO
互信互鉴的广度和深度，聚焦中方优势领域和优先项

目，加强在境外园区、清洁发电等领域的标准建设合

作，加快推动制定以中国标准为蓝本的分行业国际标

准；丰富“项目+标准”的内容和范例，建设更多小

而美的“一带一路”民生项目，推广更多中国行业标

准，完善现行国际行业标准和范例。

3.3   加强能力建设，优化投融资模式和合作推进

机制

通过与INGO加强能力建设合作，交流各领域流

行的投融资经验和商业模式架构，有助于在开展项目

时搭建更好的投融资模型，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探

索更广泛的投融资项目合作推进机制。完善和优化

“一带一路”项目推进机制，在“政府+国企”为主的

推进模式之外，探索“INGO+规则+市场化”的推进

模式。在与INGO合作机制方面，借鉴欧盟和英国经

验，选择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INGO开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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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INGO和受援国的良性合作网络，获取受援

国支持，进而提升国家形象。基于项目特征与INGO
发展多样化合作模式，发挥好INGO项目运营经验。

针对一般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干预INGO的实

际运营和项目财务支出，定期审核评估绩效报告和项

目完结时的最终报告；对于部分战略意图强或较复杂

的项目，派专人参与项目落地全流程工作，全程参与

INGO各阶段规划，与INGO共同对接各类主体，把控

项目方向和进度。

3.4  提升人才储备，打造高素质的国际专业团队

重要INGO的人才队伍培养和输送是加强“一带

一路”倡议国际化对接的关键纽带。一是增强人才

培养的系统性。对INGO人才需求进行统一跟踪、筛

选、调配和推送，加强对INGO捐款与项目合作、输

送人才等工作的统筹，进一步提高人才推送质量，指

导国际雇员力量下沉、形成合力。二是增强人才输送

的灵活性。进一步理顺人才调配工作，打通国内与国

外任职的“转换通道”，营造“能去好回”的交流机

制，完善相关配套激励保障措施，形成正反馈和良性

循环。强化国内外日常沟通和定期轮换机制，避免出

现外派人才国外不深入、国内不了解的“两头不沾”

情况。三是增强人才储备的实效性。结合项目合作需

要，以事择人、人岗相适，促进人事相宜，逐步建设

一支国际化人才队伍，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长期战略储备。

3.5  推动INGO发展，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功实施，不仅需要政府

层面的协商，还需要包括INGO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参

与和辅助。但成立于中国的INGO数量占比及影响力

仍处于较低水平。当前在联合国系统具有咨商地位的

INGO共有5594家，其中由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发

起和成立的INGO只有71家[21]，占比不到1.5%，远低

于美国的19.9%。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税收优惠以及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等措施，为

INGO在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优先培育发起成

立于国内的INGO，形成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和国际影

响力的INGO联盟。以“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为导向，

通过推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

域的INGO“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对中国国

家形象、社会文化和价值理念进行传播，在国际活动

中发挥积极作用，提高全球治理的话语权。

4	 结论

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充分发挥INGO的力量，

通过研究INGO的合作模式、运营模式等能够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目前，INGO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或社会捐助，发

达国家通过与INGO建立代理、共生或者互补协同等

合作模式来开展项目、宣传国家形象或社会文化。本

文基于对ISC和GIB的3个清洁发展项目案例的介绍，

进一步分析了INGO开展项目的主要投融资模式和运

营模式。成功的INGO项目往往能借助政策性银行、

金融机构取得优惠贷款，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优势和

国际影响力，联合上下游企业形成收益风险共享共担

的良性商业模式，为项目落地和推广减少阻力。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与INGO的合作，

发挥不同机构在投融资环节的比较优势，创新多边合

作模式，以开发清洁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发

挥平台优势，撬动更多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项

目。此外，通过打造高素质的国际专业团队、培育发

展有国际影响力的INGO，提升中国的全球治理话语

权，能够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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